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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关于进一步规范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通知 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，山东广播电视台，山东教育电视台： 

近年来，我省各级电台电视台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制播分离

改革，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，有力解放和促进了广播电视节目生

产力。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对广播电视媒体喉舌功能和阵地性质

认识不足、导向把关不严、管理不到位等不容忽视的问题。为深

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

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省第十一次

党代会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和省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部署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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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推进广播电视改革发展，根据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

一步规范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通知》（新广电发〔2016〕90

号）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我省制播分离改革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制播分离是深化电台电视台改革、繁荣广播电视节目、

推动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实施制播分离改革，必须把

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，牢牢坚持党性原则，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

新闻观，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，做到

无论改什么、怎么改，导向不能改、阵地不能丢，确保改革有利

于发展壮大宣传主业，有利于巩固电台电视台主流媒体地位、增

强传播力引导力、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

属性和产业属性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，始终把社会效益放

在首位，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，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时，经济效

益服从社会效益；必须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稳妥

推进，确保改革规范有序、扎实有效，促进健康发展。 

二、实施制播分离改革，必须坚持以电视剧、动画等为重点，

对体育、科技、娱乐等节目栏目制播分离要严格把关、规范管理。

严禁电台电视台对具有较强政治性、政策性或可能对公共政策、

社会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节目栏目实施制播分离。 

三、电台电视台整合资源组建节目制作经营公司，要坚持台

属台控台管。台属节目制作经营公司可吸纳非公有资本投资参

股，国有资本必须控股 51%以上，必须确保台掌握绝对控股权、

重大事项决策权、资产配置控制权、主要领导干部任免权。台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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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目制作经营公司要按规定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后，

方可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。严禁外资以任何形式进入节目制作

经营机构。符合条件的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经批准可上市融资。 

四、电台电视台要适应制播分离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严格节目

管理，牢牢把握节目的策划权、编排权、审查权和播出权，严把

导向关、内容关、播出关，坚决避免社会资本通过节目制作、广

告代理等经营活动直接或变相进入广播电视宣传编辑业务。电台

电视台不得采购和播出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机

构和个人制作发行的各类广播电视节目，不得违规播放境外新闻

机构提供的节目。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节目综合评价体系，形成正

确的节目制作、采购、播出导向，坚决克服唯收听收视率倾向，

切实避免过分依赖节目外购而忽视自制节目能力建设等问题。要

切实加强节目收听收视率调查管理，规范收听收视数据利用，任

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收听收视率造假行为。 

五、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属国家专有专营资源，严禁未经许可

开办频率频道和更改频率频道，严禁频率频道公司化、企业化或

变相出租、转让频率频道。严禁将频率频道资源、业务、品牌等

作为出资或合作条件组建公司。严禁引入非公有资本、外资及境

外背景资本投资或合作经营广播电视频率频道。对打着制播分离

旗号，将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、频率频道、时段栏目变相出租、转

让或承包的，要切实整改、坚决纠正。 

六、严格节目制作经营机构和内容产品准入管理，凡未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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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机构不得从事相应的业务，凡未取

得发行许可的影视剧不得擅自发行。节目制作经营机构要统筹考

虑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要求，建立健全内容把关、导向管理相应的

制度、机制，始终坚持正确文化立场，切实履行好文化企事业单

位的社会责任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。 

七、严肃改革纪律。制播分离改革政治性、政策性、敏感性

强，各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及时加强指导、

管理和督查，坚决纠正制播分离改革中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。各

级局、台有关制播分离改革的重大举措，要严格按要求和程序报

批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，要及时请示报告。对于存在违法

违规行为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节目制作经营机构，将按照《广

播电视管理条例》和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》等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 

请各市文广新局及时将本通知转发到辖区广播电视播出机

构。 

 

          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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